岳阳市云溪区农业综合服务中心
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部门（单位）概况
（一）机构设置情况
岳阳市云溪区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内设机构包括：无内设股室。
（二）人员编制情况
2024年末实有人数10人，其中事业人员10人。
（三）主要职能职责
1、负责农业技术推广工作，贯彻执行农业技术推广相关法律法规规章，负责农业综合技术推广体系建设，负责对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技术推广工作的指导和考评。
2、制定农业综合技术推广计划，组织实施农业综合技术推广项目。
3、负责种植业、农机和能源新技术的引进、试验、示范推广及新技术先进性、适用性和安全性评价，开展农业综合技术培训，承担农技员培训和学历教育。
4、承担农机技术试验示范基地建设，指导基层农机和能源推广活动，开展农机和能源技术培训和相关信息统计工作。
5、负责种植业技术推广工作，制订实施种植业技术推广计划，组织实施种植业技术推广项目，承担农技员培训和学历教育，承担种植业新技术、新品种的引进、试验和示范推广及试验示范基地建设，指导基层种植业推广机构的推广活动，开展种植业技术培训和相关信息统计工作。
6、负责农产品综合检验检测工作，贯彻执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、检验等相关法律法规。
7、承担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各类监测及监督抽查，负责全区农产品产地认定、农业生态环境质量安全的检验检测、“三品一标”农产品认证的检测及名牌农产品评审的检验检测；承担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的相关项目，对全区农业检验检测机构提供专业技术指导、培训和咨询服务。
（四）绩效目标设定情况
1.落实粮油生产任务，今年计划落实粮食播种面积5.4万亩。
2.按时发放各项惠农补贴
3.持续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工作。
二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
根据《会计法》《预算法》《行政单位财务规则》等法律和财政部及省财政厅有关财务规章的规定，明确了经费审批权限及程序，经费预算管理、财务经费管理、资产购置与处置、财务监督等。针对“三公”经费探索建立公用经费标准定额体系，开展公用经费使用监督和绩效评估，进一步落实厉行节约的各项规定，确保“三公经费”使用合理合规等。上述制度规定基本执行到位。
2024年决算支出213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146万元，项目支出67万元。
（1） 基本支出情况
基本支出用于为保障各部门、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支出，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。
2024年全年基本支出146万元，其中：工资福利支出134.73万元、商品和服务支出6.35万元、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4.93万元、债务利息及费用支出0万元、资本性支出0万元、其他支出0万元。
（2） 项目支出情况
项目支出是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其特定的工作任务而发生的支出，主要用于专项工作的运转和设备升级等。
2024年项目经费支出67万元，其中:化肥减量增效50万元,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12	万元，农技推广专项5万元。
（3） “三公”经费的使用和管理情况
我单位2024年严格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厉行节约。“三公”经费的使用严格按照文件范围执行，财务人员严把票据审核的关卡，确保资金的合理使用。2024年初财政批复局机关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为1万元，其中：公务接待费1万元、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0万元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0万元。全年决算单位支出“三公”经费为0.00万元，其中：公务接待费0.00万元、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0万元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0万元。
三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2024年本单位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。
四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
2024年全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1万元。
五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2024年本单位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。
六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（一）综合评价结论
经自评，2024年度我单位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结论为“优”，自查评分为100分。
（二）评价指标分析
1、产出指标情况分析。产出目标主要是从部门履职方面进行分析，总分值为50分，评价得分50分，得分率100%。
（一）数量指标
粮油生产任务：全年完成粮食播种总面积67261.21亩，粮食总产27067.26吨；其中早稻播种面积4525.77亩，大豆播种面积3335.87亩，油菜种植面积23186.8万亩。超额完成市下达任务（粮食作物播种5.4万亩，早稻3000亩，总产量1.7万吨），并落实扩面任务700亩、耕地轮作任务1000亩。
绿色防控与专业化统防统治：建立农药减量示范区1个（核心面积1000亩），实施“一喷多促”项目700亩；培育专业化统防统治服务组织2家；推广加厚高强度地膜10吨。
惠农补贴发放：发放补贴676.9万元（覆盖面积64467.32亩），包括稻谷价格补贴124万元（面积60370.65亩）、产粮大县补贴13.9万元（面积6439.45亩）、粮食生产综合奖补76.62万元（面积4507.56亩）、早稻集中育秧补贴43.184万元（面积269.9亩）；农机购置补贴机具114台（补贴资金81.816万元）。
化肥减量工作：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应用面积7.05万亩，种植绿肥2400亩，有机肥使用8900亩；发放施肥建议卡15000份；创办绿肥百亩示范片4个。
农产品品牌创建与质量监管：拥有8个产品品牌和1个地标产品；完成农产品定量检测300批次；入驻追溯平台重点监管主体62家；购置原子吸收光谱仪1台；开展农产品例行监测、风险监测、监督抽查不少于3000批次（定量检测300批次），基地蔬菜水果抽样1056个。
耕地整治与农技推广：下发耕地“非粮化”图斑2个；核实疑似耕地撂荒图斑46个（面积273.13亩）；培育科技示范户33户；建设试验示范基地2个（陆城镇丁山村生态种养模式示范基地50亩、陆城镇香铺村优质水稻单产提升示范基地1000亩）。
其他工作：编发病虫情报5期；手机APP使用安装人数270人；农民田间指导3次；高素质农民培训50人。
（二）质量指标
粮油生产与防控：主要粮食作物危害损失率2.7%；农药实际用量46.6吨（比2023年减少0.9吨，减幅1.8%）；化肥使用百分比实现零增长。
农产品品牌与质量：5家绿色食品（白荆桥山茶油、稻花香米、鸿康茶油、大湖螃蟹、云良稻香米）年检全部符合绿色食品生产条件；农产品定量检测合格批次291批次、合格率97%，不合格批次9批次、不合格率3%；基地蔬菜水果抽样合格率100%；省市级例行监测和监督抽查合格率100%。
农技推广体系：测土配方施肥公示牌完成5个镇（街道）49个村（社区）全覆盖；追溯平台入驻率100%，实现主体“带证上网、带码上线、带标上市”。
（三）时效指标
各项工作均于2024年12月31日前完成。
2、效益指标情况分析。效益目标主要是从社会、经济、生态、可持续影响四个方面进行分析，总分值为30分，评价得分30分，得分率100%。
（一）经济效益指标
惠农补贴发放总计676.9万元，直接支持农民增收和农业生产；农机购置补贴81.816万元，提升机械化水平，降低生产成本；粮食总产27067.26吨，超额完成市定任务（1.7万吨），为区域粮食市场稳定提供保障；农产品品牌创建带动市场附加值提升。
（二）社会效益指标
高素质农民培训班培训50人，提升农业从业者技能；培育科技示范户33户，推广先进适用技术；追溯平台入驻率100%，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，增强消费者信心；病虫害情报编发和田间指导覆盖农民群体，提高科学种养意识。
（三）生态效益指标
农药用量减少0.9吨（减幅1.8%），实施农药减量示范区1000亩，降低环境污染；化肥使用零增长，推广测土配方施肥7.05万亩和有机肥8900亩，改善土壤健康；划定秸秆禁烧区域并出台通告，推动秸秆离田机械应用，减少大气污染；加厚高强度地膜推广10吨，促进农膜回收利用，助力“守护蓝天”攻坚行动。
3、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。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主要是从公众满意度进行分析，总分值为10分，评价得分10分，得分率100%。
七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2024年我单位无预算支出执行偏离绩效目标的情况。
八、下一步改进措施
无。
九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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